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篮板球王罗德曼

他曾恨钱，却喜欢痛苦，因为痛苦可以使他振奋起

劲；

他的头发染得象燃烧的火焰，但他的心却冷若冰

霜；

他身上刻满了各种纹身，为得是使他记得每一次

痛苦的经历；

他不会投 ，因为他是篮板球篮得分，却威震

王罗德曼。

在篮球世界里，投篮得分胜过一切，但身高

罗德曼却拥有着 历史上最米的丹尼斯 奇特的

纪录，他平均每场抢得 个篮板球，从而多次获得

了“篮板王”的称号，但他的得分能力却十分可怜，每

分钟才能得 分！

罗德曼的绰号是“大虫” ，这是好多年以

前他在家乡达拉斯的一个朋友给他起的，据说罗德曼

在打弹球游戏时，他那长长的身子靠在玻璃台面上，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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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紧抓手把，胳膊一抽一抽的，活像一条蠕动的毛毛

虫，因此罗德曼 世界里“，大虫”是他的尊称。在

寻找“大虫”

那还是一九九三年夏天，底特律活塞队突然发现

他们的一号抢篮板能手“大虫”罗德曼已经失踪了好几

个月。

打电话找他的经济人波拉克，波拉克也不在，秘书

回话说“波拉克在开会，下午给你回电话。”到了下午秘

书说“：波拉克度假去了，两个星期后才回来。”

去问罗德曼的私人公司“罗德曼开采公司”，公司

回答说：“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

没有见到他了。”

所有的人都在找罗德曼，有人说他在萨卡拉门托，

有人说在丹佛，也有人说他回底特律了，但他家里的门

锁着，门上还贴着广告“房屋待售”。家里的电话总是没

人接。曾听说他在拉斯维加斯，有人看见他在海市蜃楼

饭店。

罗德曼先生的的确确在拉斯维加斯，他正坐在海

市蜃楼饭店的赌桌旁，已经连输了好几把，但还是坚持

在老地方压注，骰子一开，他又输了，赌场收钱的师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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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声色的用小 美耙子把他的筹子尽数搂了去，

元一分不剩，全部输光。

“大虫”坐在那儿瞪着满是血丝的双眼，苦笑一声，

“我恨钱，我来拉斯维加斯就是输钱来的，”由此证明，

罗德曼憎恨钱不是空传，也不是凭空捏造，而是确有其

事。他自己说：输了钱我自己可以觉得正常一点。”

爱哭的“大虫”

丹尼斯 罗 米，体重德曼，身高 公斤，原

在底特律活塞队， 赛季转会圣安东尼奥马刺

队，他已经连续 个赛 抢篮板球数第一名，季列

平均 个，连续每场抢篮板球 个赛季入选

第一最佳防守阵容客。在底特律活塞队，他和“微笑先

托马斯 年、一生”伊塞亚 起在 年两次夺得

总决赛冠军，他在场上的任务不是投篮得分，而

分是防守加抢篮板球。虽然他每场得分只有 至 分，

但他却要盯住对方的中锋，前锋和任何善于得分的后

卫，他自嘲的说“：我这个角色是任何人都不想要的。”

但是，他在这个位置上兢兢业业，有一次为救一个球，

他飞身跃出边线，将一位女士撞倒，女士的几颗牙齿竟

“不翼而飞”，为此他付了 万美元的赔偿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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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德丹尼斯 曼这只“大虫”在 名声赫赫，

却没有什么朋友，孤独得像一个诗人，或者像一个失恋

的少年，当一个两米多高的巨汉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

会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人，可是罗德曼会让你失

望，因为泪水常常会充满他的眼眶。

有一次活塞队和休斯敦火箭队比赛，罗德曼的主

要任务是防住对方高大的主力中锋奥拉朱旺。奥拉朱

旺身高 米，根本不把比他自己矮半个头的罗德曼

放在眼里，可罗德曼看着他对面站着要扣篮，罗德曼也

顾不了这些，奋力一跃伸出巨掌将奥拉朱旺的球盖住，

等他自己落地确认盖帽成功后，泪水顿时夺眶而出，我

终于把他盖了，他油然升起一种凤凰再生的感觉。

在 年对印弟安纳步行者队一场比赛中，罗德

曼一人抢了 个篮板球，赛后他象个孩子一样泣不成

声，最了解他的就是活塞队原著名教练 戴利：查克

“丹尼斯这个人，是一个男人的胸膛里跳着一颗孩子心

的人，他所有的感情都写在脸上，很容易被伤害。”

悲伤的“大虫”

但是这位唯一了解他的教练也离开了活塞队去了

新泽西网队，罗德曼感到非常伤心，在队里丢了魂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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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闷闷不乐，也无心训练，象一只找不到主人的猫。他

自己说想离开活塞队另找一个队打球，却不知道要去

哪里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常，专门去看心理医生，有

一次被警察发现独自一人睡在自己的小货车里，旁边

放着一杆步枪。当时是凌晨 点钟，场上生龙活虎的篮

板王不见了，别人罚球的时候他仰天盯着体育馆的天

花板出神，甚至在被替换下场的几分钟时间里脱下鞋

晾脚，他身上的纹身越来越多，每多一个，就表明他心

里多了一份苦闷。

罗德曼天生就是一个诗人，命运安排他跨进了篮

坛，在这个充满金钱和汗水的天地里不可能生出诗的

细胞来，所以罗德曼不知道怎样发泄自己内心的失落

和傍惶，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，任何人敲门他都不应，

任何人敲门都不开，任何电话都不接，也不去参加任何

比赛和训练，他只在午夜过后才出去买吃的，上体育馆

训练，有一次他找了一个电话号码，服务员告诉他新号

码时，他捂着耳朵不听，他想，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

号码，还有谁能够找到我呢？

他不愿意理睬新教练罗思施坦，这个人是个卑鄙

的小 人，是他挤走了戴利，罚款和警告都拿罗德曼无可

奈何，活塞队少不了他，只要他不在赛场，对手可以轻

分，而他一旦上场，哪怕活塞松连得 队一分不得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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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也不能轻易取胜“，微笑刺客”托马斯最了解他“，在

最初的几年里，丹尼斯 罗德曼是队里的典范，他任劳

任怨，循规蹈矩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高兴。”

他告诉活塞队，他想转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人都

背叛了我；以前的朋友失去了联系，自己尊敬的教练戴

告诉他生活和做人的道理的人，利 也走了，当初拍

板决定让他入队的麦克斯基也走了，两个最知心的助

理教练也都走了，连和他最要好的队友萨利都“跳糟”

了，甚至他最要爱的妻子和女儿都离开了他。

多情的“大虫”

说起前妻安妮和女儿阿列克斯，这是令“大虫”最

伤心的两个人，安妮原来是个模特儿，容貌俏丽自不必

说，七年前，安妮坠入了罗德曼的情网，当时罗德曼什

么都不是，他只是爱上了他的“敏感，天真和跪弱”，但

是天长日久，安妮发现了罗德曼的缺点，她觉得丈夫是

个自私的人。“他虽然口口声声说爱女儿，手臂上还刻

了阿列克斯的像。”安妮说“：可是圣诞节他什么礼物也

不送给她，孩子的生日他连个电话也不打，孩子第一天

上幼儿园他也不亲自去接送，他可以去拉斯维加斯赌

钱输个精光，却不愿意把钱存着留给孩子用，你看见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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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纹的“琳达”的名字了吗？那是他好多女朋友中的一

个，说起这些就像在我的心口中深深的扎了一刀。”

为此安妮抱着孩子离开了他，说“再也不 次会第

罗德曼了，我不想再遭那份罪。”可怜嫁给丹尼斯 的

岁了，连爸爸长的什么样子都阿列克斯 快不记得了。

然而看上去五大三粗的“大虫”却偏偏是颗情种，

他念念不忘安妮，更念念不忘女儿阿列克斯，他一心想

复婚，想和安妮破镜重圆，一年夏天，罗德曼不知从哪

儿买了一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戎指，戴在手上美滋滋

的。他说，安妮也有这样一只戎指，他戴着就能想起她，

想起他那心爱的前妻；从活塞队转会至圣安东尼奥马

刺队以后，罗德曼把原来的乌黑的头发染成了浅黄色，

象一簇燃烧的火焰，罗德曼说，安妮也是这样的，其实

安妮是一头金色的长头发。但是罗德曼反复说只要安

妮身上有什么，他也要有什么，一切为爱情，是罗德曼

一贯的信条，罗德曼身上的纹身已有 个，第一个纹身

就来自安妮，原来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发现安妮身上有

一个鲨鱼的形像，纹在安妮的背上，罗德曼便照原样在

自己背上也纹了一个鲨鱼的纹身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

现在最令他骄傲的是手臂上有女儿阿列克斯的像。

罗德曼常常跑去看安妮，每一次都让安妮揪心，因

为他一脸的愁容，穿着以前和她在一起时穿的衣服，越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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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越瘦，晚上失眠，让安妮左右为难的是，罗德曼专门

美元让人精心设花 计，精工细料做了一件婚纱，

说是要到复婚时穿。

喜欢痛苦的“大虫”

“大虫”罗德曼有一句名言“：我喜欢痛苦”，他说这

令他有一种成就感。“如果一场比赛下来我没有被撞

到，我会受不了的。”

罗德曼的位置决定了他在球场上是众人“欺负”的

对象，一场比赛下来他满脸满身都是被手指甲抓破了

的血痕。但这令他满足，他觉得自己象个日本武士，手

臂张开，眼睛睁圆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他的双眼象两

条永不知道疲倦的弹簧，从第一节的第一分钟蹦到第

四节的最后一分钟，他的胸膛象一堵厚厚的沙包，接受

来自各个方向的捶打。有一次与华盛顿子弹队比赛，对

方后卫沃克尔对罗德曼的防守实在忍无可忍，抬腿就

朝他踹了一脚，还补上一口唾沫，唾沫“射”偏了，罗德

曼却说“：真遗憾”，吐中了该多好。他不是想借机还手，

身上的唾沫用球衣擦一擦就行了，他想借此再一次激

励一下，加一加油。

有人说活塞队让他精神变态了，变得像电影《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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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》里的那个本领非凡但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男主角，其

实罗德曼小时候就这样。他的家在达拉斯的贫民区，父

亲从小就没见过，母亲还要拉扯两个小妹妹，那时候他

打篮球还不如两个妹妹，因此他从来就没有过自信，小

时候他曾象大多数美国孩子那样想成为拉达斯牛仔队

（美式橄榄球队）的一员，但终于还是个梦。高中毕业时

他还只有 米，整日在街上闲逛，两年后突然暴长

到 ，他在一个机场当保安时曾因偷手表被抓，此

后他幡然悔悟，到俄克拉荷马西南大学读书，当时他指

天发誓“：此生若无成就，誓不回达拉斯。”

作为站在世界篮坛之巅 的篮板王“，大虫”

罗德曼应该已经功成名就，但他内心依然孤独，一无所

有。

经常变颜色的“大虫”

丹尼斯 罗德曼在赛场上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状

态，而赛场外的他却行为乖僻出人意料，当他转会到圣

安东尼奥马刺队以后，他大展拚抢篮板球的天赋，每场

得 个篮板球。他是历史上 赛场里最具天赋的

篮板王之一，他在三年内至少拿了 个篮板球，是

自传奇人物威尔特 张伯伦每场 个篮板球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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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最高纪录。

从此以后罗德曼开始把自己金色的头发染成红

色，赛季后期又染成绿色，从而一发不可收拾，几乎每

场比赛开始之前，球迷们都怀着极大的举动去猜一猜

他将染成什么颜色的头发出现在赛场上，今天是金黄

色，明天又是红色，后天又是蓝色的，大后天是红色的，

可是在一次圣诞节那天，谁也猜不着了。罗德曼的头发

上出现了两种颜色，美其各曰“：怡红映缘”。原来罗德

曼在头上剃出一个男性的符号并染成红色，周围染以

绿色，球迷无不拍手称奇，给这位神奇的篮板王以极大

的鼓舞。

罗德曼于一九八六年被底特律活塞队在第二轮第

位挑中。 每年从优秀大学生球员中挑选新秀

充实队伍，在赛季中排名靠后的队有优先挑选权（第一

轮）名次列前的则随后挑选（第二轮）。他把自己叫作

“一个不知从何处来又一无所有的人”，如今，他拥有

冠军称号，最优秀防守称号，最佳篮板球得主，

全明星队队员，五位 防守球星中的头号球

员，年度 运动员荣誉称号。丹 罗德曼已有尼斯

足够的资本被称为一位响誉 世界乃至体育界的

超级明星。

丹尼斯 罗德曼身上的纹身也是 世界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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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最，一共有九个，其图案内容各异，有美女，有骑摩托

车汉子，太阳，十字架，还有他的前妻安妮，以及他心爱

的女儿阿列克斯的名字。他在自己的肚脐上穿了一个

洞，你可能不会相信，他竟不顾折断手指的危险而戴了

一个金戒指。

有人问罗德曼：ＮＢＡ球员中，一些人因为你身上

的刺绣而觉得你很古怪，你自己是怎么看的？

罗德曼自己说：“许多人都羡慕我的刺绣，而且也

想拥有这样的刺绣以炫耀于人，如果人们认为我的刺

绣很古怪，他们可以建一座刺绣城，把所有刺乡的人都

送到那儿，我不想当这个城市的市长，我只想在这个城

里做个扫街的环卫工人就满足了，在这个城市，没有人

会对你的刺绣过分关注，他们也许会因为你没有刺绣

而觉得你很古怪。这样的话，你还能与众不同吗？”

也有人问，你的刺绣是否为了吸引公众注意？罗德

曼自己说：“我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注意了。但我染发以

后又获得了什么呢？很多人都跟着染开了，他们难道都

疯了吗？一个作家告诉过我，爱因斯坦常常忽视穿另外

一只鞋，因为他研究宇宙工作太忙了，对此你能想象

吗？绝大多数天才都有怪癖，他们常做一些常人无法理

解的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工作太伟大了，也

可以说太具有反叛性了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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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罗德曼 季转会芝加哥公牛队，和队友迈

乔丹、皮蓬等球星克尔 一起荣登 总决赛冠军

宝座。在总决赛的赛场上，罗德曼的头发染成了五颜六

色，象一只绚丽多彩的凤凰在赛场上飞翔，使人们再一

次看到这条变色的“大虫”多彩的英姿。再一次领略到

这个号称篮板球王的神威。

被称为坏小子的“大虫”

丹尼 罗德曼在球场上骁勇善战，但是他在场斯

下的脾气也是尽人皆知的。他的自行其是不仅表现在

生活中，还屡屡出现在 的赛场上，一个赛季刚刚

开始，罗德曼已因为行为粗鲁而被罚款两次。一次是在

对芝加哥公牛队时故意碰撞斯坦 金的头被罚了森

美元；一次是因辱骂 的一位官员和往场上

乱摔东西，又让他掏了 美元，而且使他在马刺队

战胜洛杉矶湖人队的那场比赛中没有捞着上场。

马刺队以 领先洛杉矶湖人队以后，马刺队的

队员们在第 场比赛前一个小时，都集中在运动员休

息室内，聚精会神地观看上一场比赛的录像，并悄声地

讨论下一场要采取的策略。希尔教练作战前动员，面授

机宜，但唯独罗德曼一人坐在角落里，穿着花格短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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恤、腰上别上穿白色 着激光唱机，鼻梁上架着一付

太阳镜，头上戴着一付大耳机，摇头晃脑地欣赏着摇滚

乐，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。

尽管如此，罗德曼的队友大卫 罗宾逊与埃弗里

约翰逊在每次比赛前总是要走到他的前面请教：“怎

样打好这场球？”这时罗德曼就会告诉他们要把比赛的

事抛在脑后。

任何事情都是有界限的，罗德曼的放荡不羁也导

致了他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经理格里格 波波维奇

和教练鲍勃 希尔一直关系紧张。鲍勃曾经给队员们

制订了有关的纪律，要求队员们遵守，但是罗德曼对他

所订的纪律不屑一顾。

有一次比赛结束后，球队宣布将回到圣安东尼奥

举行聚餐，罗德曼的同队好友杰克 哈利为了球队的

团结起见，要求罗德曼也同去，遭到拒绝。问题在于罗

德曼这个人吃软不吃硬，你越凶，他越不服，有些人已

经对他忍无可忍了，后来哈利打电话给希尔，才由希尔

出面说服了罗德曼，平息了风波。哈利说“：马刺队待罗

德曼不错，如果他不给面子的话，那么其他队员会说：

‘让他见鬼去吧！’”

新加盟马刺队的里维斯说：“这正是不成熟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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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，如果你想出去玩或参加聚会，或者把头发染的稀奇

古怪的样子，这都不等于你就是个坏小子，但是你的行

为妨碍了全队，那就不好了。有些人曾经提出将他开除

后我们队将会更好，我还没有这么说，因为我呆在球队

的时间还不长。”

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就要参加 总决赛，对休

斯敦火箭队的一场比赛了。但做为主力队员，罗德曼却

身穿黑亮的坦克衫，紧身短裤，头戴耳球，与朋友到处

游玩，他开车转悠了三个州，与好莱乌影星，赌场巨头，

脱衣舞女鬼混，他的这一切行为都证明了一点，他是一

位罕见的球星，他不受社会或道德观念的羁绊，他不负

社会责任，是一位十足的享乐主义者，

在一次晚会上，一位性感的女客人问道“：他是谁？

是什么使他这么特别？为什么人人都这么想和他交

谈？”

答案很简单：罗德曼在经过 多年的迷茫、愤怒

和希望，最终被社会接受后，他已经小有名气了，但他

的名气除了来自他在篮球场上的表现以外，更多的来

自他那种对人们的看法，根本不在乎的态度。

罗德曼说：他喜欢喝酒，而且酒量很大“，就象鱼一

样”。尽管他放荡不羁，但他从来不沾染毒品，做到这一

点很不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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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饿了就吃饭，累了蒙头就睡，只要自己喜欢，什

么事都敢做。他去过专门为受虐狂设置的俱乐部，各种

赌场，同性恋酒吧。

谈到赌博，他的好朋友布拉油 马里斯说他是两

年前在拉斯维加斯幻影赌场与罗德曼相识的，他说，罗

德曼经常到赌场里一泡就是几个星期，每次下注最多

万美元，他有时也赢，有一次一下就赢了 万美

万美元的罗德曼元。当然对于年收入 来说，钱并不

是主要的 他尽管每年挣，他对钱看得很轻，马里斯说：

万美元，但他花得一分都不剩。

罗德曼承认他在安东尼奥经常光顾男子同性恋酒

吧，并经常与其他同性恋者拥抱接吻。不过他说，他所

做的至多是如此，他还有没与同性恋者上过床，但他承

认有过这种欲望，“我想像自己与另一个男子在一起的

样子。”

他这样谈他对同性恋的看法。“人人都向往做一回

同性恋，他们至少这么想，我是否可以这样做？他们不

敢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不道德的，他们认为这是

一种幻想，但是，你当了同性恋者并不是坏孩子，这也

不会使你失去了什么。”

如果说有谁对他的观念有着影响的话，那就该算

上担任一家男同性恋邮购商店经理的格里格，集舞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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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模特兼训马师于一身的拉拉以及在罗德曼开办的

挖掘公司任职的比尔等一些奇特的朋友。

罗德曼说：“我不再留恋篮球，我早就准备结束

生活，我只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，我不再是

一名球员，我是一名艺人。”

当记者问他，为什么其他篮球选手都不敢象他那

样生活时，罗德曼回答“：他们都被名誉、金钱、成功掩

盖住了，突然间他们都没了自己的主见，或者他们担心

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因为他们担心有人将他们所拥

有的东西抢走。你可以出名，但你也可以同样大胆地说

出心里话，只要你不伤害别人就行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

一切事情。”

所以在罗德曼所结交的朋友中间，包括著名的脱

星兼歌星麦当娜和摇滚歌星埃迪 维德尔，他们都是

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，罗德曼是在几年前参加维德尔

和他的乐队伴奏举办的一个摇滚音乐会时认识他的。

他已连续 次参加该队的音乐会，他说“，我真想做到

乐队的鼓架前，亲自露一手。”

罗德曼与麦当娜的罗曼史一年前结束，他从与麦

当娜的接触中学会了许多东西，包括自我推销自我价

值观。罗德曼没有说明他们分手的原因。

他谈到麦当娜曾经为他而神魂颠倒，他说：“她想



第 17 页

跟我结婚，想给我生孩子，她说：‘在某一天你呆在拉斯

维加斯的旅馆房间里等我，这样我可以怀上你的孩

子，’她总有办法使你觉得自己像是国王，但她也希望

拥抱和爱抚。”麦当娜并没有对罗德曼的这番话发表评

论。

罗德曼的为人与性格也许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，

应该说，他是美国常见的家庭不幸的又一个牺牲品，罗

德曼的继兄里奇说：“小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叛逆者，现

在他确实是这样了。”

在罗德曼 岁时，他父亲就抛弃了他的家，他是在

母亲的扶养下长大的。南加州的股市交易商，担任罗德

曼利说“：罗曼爱家角色的怀特 德曼本人就是一个典

型的例子，说明一个男孩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一个

坚强的男性作榜样会是一个什么样子，他是自己学着

如何做男人。没有人告诉他怎样做男人，他可以任意地

学，谁也管不了他，如果你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告诉你

界限在哪里时，那么你只好自己去寻找了。”

罗德曼说“：我只是以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。”生

活中的他，戴着耳球，刺着纹身，常穿奇装异服。爱听劲

猛的摇滚音乐，不仅经常光顾同性恋酒吧，而且和麦当

娜有着一段罗曼史，在赌桌上一掷万金，放荡不羁，荒

诞不终，离经叛道，他是 最放荡的人，是有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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